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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地毯式”踩点
不料“精准式”落网醉酒男学猫叫骚扰失主被罚

警方：别把骚扰当玩笑 骑着一辆摩托车进小区，然后看盲区、试门
锁，像在“地毯式”搜索目标。有的楼道门口装着
摄像头他扭头就走；有时楼上突然传来说话声，他
转身比兔子跑得还快。可他没算到，踩点踩得再
细，也抹不掉自己留下的痕迹。
近日，公安静海分局子牙派出所接到辖区居

民郭女士报警，称家中的黄金手串及3000元现金
不翼而飞，疑似被盗。
经民警勘查，受害人家中门窗完好，锁具未见

明显破坏。民警又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安
全视频，线索却少得可怜，只有受害人楼上一处抓
拍的画面：一名戴着白手套的男子匆匆闪过，看不
清面容，更辨不出身份。
“他骑车的样子不像来找人的，更像在‘挑地

方’。”民警没有放过这唯一的线索，顺着画面中的
模糊身影，反复比对周边路口的零星影像，发现该
男子并非只在一个小区转悠，而是骑着摩托车先
后进入多个小区，每到一栋居民楼都仔细观察楼
道口、摄像头位置。
民警围绕嫌疑人车辆、人员特征、活动规律开

展多维度研判，最终成功确定嫌疑人刘某的身份
信息，并迅速将其抓获归案。到案后，刘某对其实
施入户盗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
疑人刘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刘红

日前，本市裁定一起劳动者在职期间违反竞
业限制条款的案例。
孙某于2024年6月入职某科技公司，岗位为

部门业务主管，负责某科技公司在特定平台上的
投标工作。孙某入职时与某科技公司签订竞业限
制协议，约定：孙某在职期间未经某科技公司同意
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某科技公司同类的行
业，如孙某违反协议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支
付违约金。
但是，孙某在职期间以其配偶的名义注册成

立了某销售公司，经营范围与某科技公司重合，某
销售公司自2024年12月始与某科技公司在同一
平台多次参加相同项目投标且有中标情况，平台
显示某销售公司联络人员为孙某。2025年10月，
某科技公司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
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孙某支付违反
竞业限制协议的违约金。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某
科技公司请求后，孙某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判决自己无需支付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
违约金。最终，人民法院依然判决孙某向某科技
公司支付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违约金。

记者 张艳

昨日10时40分许，河东交管支队万新村大队
民警宫添淇及辅警杨森、张怀志，在津滨大道沿线
巡查时，发现一名老人驾驶电动轮椅沿津滨大道
主路行驶。
为避免引发事故，两名辅警在后方警示过往

车辆减速避让，民警宫添淇上前将老人安全引导
到辅路。民警告知老人，津滨大道是城市快速路，
电动轮椅行驶速度慢、防护能力弱，在主路通行极
易引发交通事故。
事后询问得知，这名老人居住在附近小区，民

警随后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
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 刘媛

近日，张某在醉酒状态下
浏览微信朋友圈时，看到一则
寻猫信息，信息中留有失主的
联系电话，可张某被酒精冲昏
了头脑，拿起手机拨通了失主
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张某没有询

问猫咪的相关情况，也没有提
供任何有效线索，反而在通话
中多次模仿猫叫，称自己就是
丢失的猫咪，并要求失主为其
转账。面对失主的疑惑与反
感，张某丝毫没有收敛，持续
用这种无厘头的方式骚扰，这
让原本就焦急寻猫的失主更加
气愤。
事后，失主向公安机关报

警。公安津南分局辛庄派出
所接警后迅速开展调查，固定
相关证据，查清了张某的违法
事实。张某的行为看似是“开

玩笑”“闹着玩”，实则已经突
破了法律底线，属于寻衅滋事
行为。最终，公安机关依据相
关法律规定，对张某作出行政
处罚。

警方提示：

打电话开个玩笑怎么就违

法了？警方表示，千万别把“骚

扰”当“玩笑”。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

十条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下罚

款：（一）结伙斗殴或者随意殴

打他人的；（二）追逐、拦截他人

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

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

无故侵扰他人、扰乱社会秩序

的寻衅滋事行为。

本案中，张某为寻求刺激，

无故拨打他人电话，通过模仿

猫叫、胡言乱语等恶作剧的方

式侵扰他人正常生活，其行为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三十条第四项“其

他无故侵扰他人、扰乱社会秩

序的寻衅滋事行为”，即便没有

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

害，依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法律面前没有“玩笑”一

说，任何无故侵扰他人的行为，

都是法律禁止的。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张译夫

漫画 张亮

当陌生来电如潮水般涌来，
打破生活的宁静，背后可能藏着
个人信息被泄露风险。近日，本
市静海区法院审结一起个人信
息保护纠纷案件。
当事人王某在日常生活中

频繁接到各类陌生来电，来电内
容多为咨询企业经营事项、贷款
业务推广等，严重影响了其正常
工作与生活秩序，精神也备受困
扰。经多方核查，王某发现一家
素不相识的甲公司，在未取得其
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自己的手
机号码填写至企业年报信息并
进行公示。该号码被多个第三
方商业查询平台抓取并公布后，
大量的商业推广、业务咨询电话
接踵而至，成为王某持续遭受骚
扰的直接原因。
王某发现侵权事实后，第

一时间拨打投诉电话，甲公司
仅删除了年报信息，未消除第

三方平台留存信息，王某仍一
直接到骚扰电话，导致侵权持
续发生。迫于无奈，王某向静
海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查明，甲公司在
企业年报公示过程中，未经王某
个人同意，擅自将王某的私人手
机号码作为企业联系信息对外
公示，该行为违反了处理个人信
息合法、正当、必要的基本原
则。手机号作为能够识别自然
人个人身份的重要信息，属于
《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严
格保护的个人信息范畴，被告的
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王某的个
人信息权益，更持续侵扰王某的
生活安宁，已构成民事侵权，应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甲公司彻底
清除所有对外公示的企业信息中
原告的手机号码，以及在各类平
台及渠道中与该手机号码相关的

错误关联信息，向王某道歉并赔
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判决后，
甲公司主动履行删除、道歉和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义务。

法官说法：

手机号码是公民重要的个

人信息，与生活安宁、人身权益

息息相关，受法律保护。任何组

织和个人在处理他人信息时，必

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征

得本人明确同意，不得擅自收

集、使用、泄露、公开。在此提

醒，在开展经营活动的过程中，

务必严格审核信息来源，杜绝冒

用、滥用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

切勿因疏忽大意或者侥幸心理

触碰法律红线。同时，也提醒广

大市民朋友，若发现个人信息被

冒用、泄露，遭受无端骚扰，应及

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刘艺瑶

个人号码成了“企业热线”
某公司擅填他人手机号 被判道歉加赔偿

劳动者在职期间“另起炉灶”
违反竞业限制条款支付违约金

老人乘电动轮椅误入快速路
交警及时发现护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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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发布寻猫信息本意是求助好心人帮忙找回走
失的猫咪。可偏偏有人因醉酒无故拨打电话骚扰失主，最
终为自己的失态行为付出了代价。


